
2024年6月15日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公示

序号 姓名 性别 单       位 级别 鉴定时间
1 李延军 男 中移铁通有限公司通化分公司 捌级 2024.6.15
2 杨大为 男 梅河口市兴佳亿隆酒店有限公司 玖级 2024.6.15
3 陈建华 男 吉林省土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玖级 2024.6.15
4 刘喜丰 男 梅河口世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玖级 2024.6.15
5 苏文博 男 梅河口市公安局 玖级 2024.6.15
6 吕洪龙 男 梅河口市信诚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玖级 2024.6.15
7 张绍华 男 梅河口世基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拾级 2024.6.15
8 刘会龙 男 梅河口燃气有限公司 拾级 2024.6.15
9 李  玲 女 梅河新区公安局 拾级 2024.6.15
10 王永强 男 梅河口世基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拾级 2024.6.15
11 王贵财 男 吉林新达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梅河口分公司 拾级 2024.6.15
12 田小龙 男 梅河口天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拾级 2024.6.15
13 白国庆 男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梅河新区税务局 无级别 2024.6.15
14 董洪宇 男 壹农益品公司 材料不全 2024.6.15
15 曲连坤 男 保兴泉公司 放弃 2024.6.15

以上15人于2024年6月15日经梅河口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，现将结果向社会公示，请社会各界予以监督。
如对上述人员有异议可在公示发布7日内向我局举报，反映问题请实事求是，客观公正，

并提供联系方式，以便调查核实。电话:0435-4303177


